
新郑市保留的证明事项清单

市市场监管局

序号 证明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及文号 梳理意见及建议 理由

1
申请公司登记时提交的指定代表或者共同
委托代理人证明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二
十条、第二十一条

保留 行政法规设定，有保留必要

2
申请公司登记时提交的发起人或股东的主
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第二
十一条、第三十四条

保留 行政法规设定，有保留必要

3
申请公司登记时提交的载明公司董事、监
事、经理的姓名、住所的文件以及有关委
派、选举或者聘用的证明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第二
十一条

保留 行政法规设定，有保留必要

4
申请公司登记时提交的公司法定代表人
（或负责人）任职文件和身份证明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第二
十一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六条

保留 行政法规设定，有保留必要

5
申请公司减少注册资本登记时提交的公司
在报纸上登载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公告的有
关证明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 保留 行政法规设定，有保留必要

6
申请公司合并、分立登记时提交的公司在
报纸上登载公司合并、分立公告的有关证
明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 保留 行政法规设定，有保留必要

7
申请合伙企业登记时提交的指定代表或者
共同委托代理人证明

《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保留 行政法规设定，有保留必要

8
申请合伙企业登记时提交的全体合伙人、
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执行分支机构事务负
责人）的身份证明

《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第二十七条

保留 行政法规设定，有保留必要



序号 证明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及文号 梳理意见及建议 理由

9
申请个人独资企业登记时提交的代理人的
身份证明或者资格证明

《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九条
、第十四条

保留 部门规章设定，有保留必要

10
申请个人独资企业登记时提交的投资人或
分支机构负责人身份证明

《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九条
、第二十四条

保留 部门规章设定，有保留必要

11
申请个体工商户登记时提交的代理人的身
份证明或者资格证明

《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二条 保留 部门规章设定，有保留必要

12
申请个体工商户登记时提交的申请人身份
证明

《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保留 部门规章设定，有保留必要

13
申请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时提交的指定代
表或者委托代理人的证明

《农民专业合作社会登记管理条例》第
十一条、第二十条

保留 行政法规设定，有保留必要

14
申请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时提交的法定代
表人、理事的任职文件和身份证明

《农民专业合作社会登记管理条例》第
十一条、第二十条

保留 行政法规设定，有保留必要

15
申请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时提交的成员身
份证明

《农民专业合作社会登记管理条例》第
十一条、第二十二条

保留 行政法规设定，有保留必要

16
申请股权出质登记时提交的指定代表或者
共同委托代理人证明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股权出质登记办法
》第七条、第九条、第十一条

保留 部门规章设定，有保留必要

17
申请股权出质设立登记时提交的出质人、
质权人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
明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股权出质登记办法
》第七条

保留 部门规章设定，有保留必要



序号 证明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及文号 梳理意见及建议 理由

18
申请股权出质变更登记时提交的有关登记
事项变更的证明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股权出质登记办法
》第九条

保留 部门规章设定，有保留必要

19
申请动产抵押登记时提交的抵押合同双方
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

《动产抵押登记办法》第四条、第六条
、第七条

保留 部门规章设定，有保留必要

20
申请动产抵押登记时提交的抵押人、抵押
权人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

《动产抵押登记办法》第四条、第六条
、第七条

保留 部门规章设定，有保留必要

市交通运输局

序号 证明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及文号 梳理意见及建议 理由

21 场地使用证明或产权证明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中华
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第
51号）、《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
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4年第16号）
、《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交通运输
部令2016年第37号）

保留 法律法规规定

22 教学车辆技术条件、车型及数量证明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中华
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第
51号）

保留 法律法规规定

23 拟聘用人员职称证明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中华
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第
51号）

保留 法律法规规定

24 教学车辆购置证明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中华
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第
51号）

保留 法律法规规定



序号 证明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及文号 梳理意见及建议 理由

25 安全驾驶经历证明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中华
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第
51号）

保留 法律法规规定

26 资信证明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交通运输部令2014年第16号）、《网
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交通运输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
部 商务部 工商总局 质检总局 国家网
信办令2016年第60号）

保留 法律法规规定

27 客车类型等级评定证明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
（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第82号）

保留 法律法规规定

28
公安部门出具的3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

事故的证明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
（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第82号）

保留 法律法规规定

29 客运站竣工验收证明和站级验收证明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
（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第82号）

保留 法律法规规定

30 经营道路货运站的土地、房屋合法证明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交
通运输部令2016年第35号）

保留 法律法规规定

31 货运站竣工验收证明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交
通运输部令2016年第35号）

保留 法律法规规定

32 维修检测设备及计量设备检定合格证明
《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
令2016年第37号）

保留 法律法规规定



序号 证明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及文号 梳理意见及建议 理由

33 职业资格证明
《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
令2016年第37号）

保留 法律法规规定

市司法局

序号 证明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及文号 梳理意见及建议 理由

34 死亡注销证明
中国公证协会《办理继承公证的指导意
见》

保留 公证法规定、行业规定

35 火化证明
中国公证协会《办理继承公证的指导意
见》

保留 公证法规定、行业规定

36 死亡证明
中国公证协会《办理继承公证的指导意
见》

保留 公证法规定、行业规定

37 亲属关系证明
中国公证协会《办理继承公证的指导意
见》

保留 公证法规定、行业规定

38 婚姻关系证明
中国公证协会《办理继承公证的指导意
见》

保留 公证法规定、行业规定

39 夫妻间男方成为女方家庭成员的证明
中国公证协会《办理继承公证的指导意
见》

保留 公证法规定、行业规定

40 无抵押、无查封证明
中国公证协会《办理继承公证的指导意
见》

保留 公证法规定、行业规定

市林业局

序号 证明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及文号 梳理意见及建议 理由

41
森林防火期林区用火证明 ：必须提交包括
用火目的、地点、面积及防火安全措施的
用火申请

河南省森林防火条例 省人大常委会（十
一届）第五十七号公告第二十四条

保留 法律法规规定



序号 证明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及文号 梳理意见及建议 理由

42

植物检疫证：1.法人或自然人身份证明；
2.省际间调运的，出具调入省的《植物检
疫要求书》；3.报检货物属二次或多次调
运且有效期限内的，提交原持有的《植物
检疫证书》；4.《森林植物检疫报检单》
及调运(承办)人的身份证

河南省植物检疫条例 2001年10月10日省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第十五条

保留 法律法规规定

43 产地检疫合格证

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林业部分）
2011年1月25日国家林业局第二十六号令
修改第十二条森林法实施条例 国务院令
第278号 2000年1月29日 第三十条申请
林木采伐许可证，除应当提交申请采伐
林木的所有权证书或者使用权证书外，
还应当按照下列规定提交其他有关证明
文件：河南省林业厅关于森林采伐管理
有关问题的通知（豫林资【2000】
146号） 一（一）4第二款建设工程使用
林地需要采伐林木的，用地单位持县级
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核发的《使用林地审
核同意书》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

保留 法律法规规定

45
木材运输证：1.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者其他
合法来源证明；2.检疫证明

森林法实施条例 国务院令第278号2000
年1月29日 第三十五条

保留 法律法规规定



序号 证明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及文号 梳理意见及建议 理由

46

占用林地审核：1.申请人身份证明2.被占
用或者被征用林地的权属证明材料3.建设
项目批准文件（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核
准批复、备案确认文件、勘查许可证、采
矿许可证、项目初步设计等批准文件）4.
具有资质的设计单位作出的项目使用林地
可行性报告5.与被占用或者被征用林地的
单位签订的林地、林木补偿费和安置补助
费协议(临时占用林地安置补助费除外)6.
占用征用保护区范围内林地的，要提交有
关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同意项目建设的证
明材料7.西部地区除关系国民经济全局和
长远发展、对国家安全有重要影响的重大
项目或有特殊规定的项目外，企业利用自
有资金或国内银行贷款投资于国家非限制
类产业的项目，需要政府平衡建设、经营
条件的，要有项目建议书批复和符合本条
对项目规定的证明材料。

国家林业局第35号令 2016年 9月22日修
改 第七条

保留 法律法规规定

47
狩猎证、特许猎捕证：1.申请人身份证明
2.持枪时须有公安部门核发的猎枪证；3.
证明猎捕目的的有效文件和说明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
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

保留 法律法规规定



序号 证明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及文号 梳理意见及建议 理由

48

野生动物经营许可证：1.证明野生动物及
其产品合法来源的有效证件和材料；如持
有效《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的单位
或个人，须提供《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
证》（核原件，留存复印件），查验后原
件返回。非驯养繁殖单位或个人，须报告
所经营的种类、数量及合法来源；2.申请
人身份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第二十二
条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
物保护法》办法（河南省第八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
第二十二条

保留 法律法规规定

49

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野生动物的合
法来源证明，驯养场所有关合法手续，驯
养单位负责人或个人的身份证，资金证
明，技术证明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
保护法》办法（2010年7月30日河南省第
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36号公布） 第二十条

保留 法律法规规定

50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1.营业执照、
法人证书复印件或个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2.经营场所、生产用地权属证明材料以及
生产用地的用途证明材料；3.林木种子生
产、加工、检验、储藏等设施和仪器设备
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说明材料以及照片；
4.林木种子生产、检验、加工、储藏等技
术人员基本情况的说明材料及劳动合同；
5.生产地点无检疫性有害生物证明。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 
第七条、第八条

保留 法律法规规定

 
 


